2010年宁波市定向招聘幼儿园
事业编制教师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通知》（甬政发〔2009〕106号）和《关于明确定向招聘学前教育教师列入事业编制招聘计划的通知》（甬政办发〔2009〕167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2010年继续定向招聘一批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现将招聘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本次全市共招聘幼儿园教师500名，用人单位范围包括各种办学体制的幼儿园（包括民办幼儿园）。其中，海曙区36名，江东区35名，江北区32名，镇海区25名，北仑区36名，鄞州区85名，慈溪市77名，余姚市56名，奉化市28名，宁海县47名，象山县30名，大榭开发区2名、东钱湖旅游度假区3名，宁波国家高新区4名。

宁波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第二幼儿园各1名，宁波市宝韵幼儿园2名。此三所幼儿园招聘工作由其幼儿园独立组织进行。

二、招聘基本条件

（一）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热爱幼儿，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纪处分及违法记录。

（二）具有与履行招聘岗位相适应的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知识水平、教育教学能力、相关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

（三）学历要求：达到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成人教育一般专业本科及以上、成人教育中的学前教育类专科及以上。

（四）身心健康，体检合格。体检参照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

（五）具备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其他条件。详见各县（市）、区教育、人事部门网站招聘公告。

三、招聘基本范围（符合下列范围之一）

（一）宁波市生源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二）在甬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三）宁波市生源2008年、200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或学前教育类毕业的非事业编制人员。

（四）全日制普通高校或学前教育类专科毕业、成人教育中的学前教育类专科毕业、成人教育一般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年龄在28周岁以下（1982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宁波市在职非事业编制教师〔研究生放宽至30周岁以下（1980年3月1日以后出生）〕。限报任教地所在县（市）区的应聘岗位。

（五）专业对口或相近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或学前教育类专业应届省级优秀毕业生，教育部所属师范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或学前教育类专业毕业的应届校级优秀毕业生。

四、招聘原则及办法

（一）本次招聘由宁波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

（二）招聘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录用的原则。家境贫困的宁波大市生源户籍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凭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职工家庭证书，或民政部门出具的城乡低保家庭证书，或劳动部门出示的零就业家庭证明）在同等情况下优先录用。

（三）应聘人员必须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业务考试。业务考试形式分为笔试、面试，均采用百分制。

1、笔试：

笔试由宁波市教育局会同人事局同时组织实施。笔试内容主要包括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学前教育教材教法、专业综合知识等。由宁波市教育局统一命题，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当地人事行政部门同时组织。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

各县（市）区教育局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当地招聘计划数1：2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笔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得进入面试，各县（市）区招聘岗位应聘人员笔试成绩平均分在60分以上的，以60分为笔试合格成绩；招聘岗位应聘人员平均分在60分以下的，以平均分为笔试合格成绩。

招聘岗位应聘人数不足计划数的，按实际人数进入面试。

2、面试

面试工作由各县（市）区教育局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制订方案并组织实施。面试包括上课或试讲，幼教专业技能测试和综合素质考察。面试占总成绩60%。面试实际成绩低于60分的直接予以淘汰。

3、面试结束后，根据考生总分即笔试成绩+面试成绩，按招聘岗位数1：1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名单，若应聘人员体检不合格，不再确定替补人员。

根据体检结果确定参加培训人员名单。

五、上岗培训及考核录用

（一）拟录用人员须参加为期半年的上岗前培训。培训工作由市幼儿教师培训中心统筹组织，市、县两级教师培训机构和相关幼儿园具体落实。

（二）上岗前培训分集中理论培训和岗位实践培训两部分。师范类、学前教育类毕业生及其他已获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集中理论培训1个月，到幼儿园岗位实践培训5个月。非师范类、非学前教育类毕业生及其他未获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集中理论培训3个月，到幼儿园岗位实践培训3个月。

（三）达到规定的培训时间后，由相关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必要的业务考核，考核合格并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后，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报当地人事局核准，可办理事业编制录用手续，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派遣到各种办学体制的幼儿园工作并至少服务5年。

（四）考核合格但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先到提供岗位的幼儿园上岗并签订劳动合同，允许其在上岗后一年内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再办理事业编制录用手续。届时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提供岗位的幼儿园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

（五）参加培训人员在培训期间享受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补贴费。

六、报名、考试时间安排

（一）本次招聘报名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采取属地报名形式。每一位应聘人员只能报某个县（市）、区的1个岗位。

1、报名时间：3月21日—3月23日，上午8：30—16：00。逾期不再受理。

2、报名地点：各县（市）区（具体地点和联系方式见附件3）。

符合招聘范围和条件的应聘人员可从宁波教科网或各县市区教育网上下载《2010年宁波市定向招聘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报名登记表》（见附件2），如实填写个人信息，携带相关材料（见附件1）到各报名点报名。在外地（宁波大市以外）的符合招聘范围和条件的应聘人员可委托家人及他人报名（材料要求同上）。

3、资格审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不予受理。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发现，取消应聘资格。

4、考试收费

各县（市）区可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试收费的复函》（浙财综字〔2007〕12号）规定，收取笔试考务费40元，家庭贫困考生凭证明免收考务费。

（二）应聘人员报名时需按要求提供有效证件和相关材料，并如实填写相关表格。详见附件1。

（三）领取笔试准考证时间和方式

准考证于4月6日到各县（市）区的报名地点领取。

（四）笔试时间：4月10日。具体考试时间、各县市区考场考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

（五）笔试成绩和面试人员名单查询时间及方式

应聘人员可于4月12日起（依据各地实际工作情况，公布时间会有先后）在宁波教科网、宁波教育人事网及各县（市）教育网查看笔试成绩和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六）面试时间：在公布面试人员名单时告知面试时间

七、其他事项

（一）应聘人员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如有作假，一经查实，取消参加考试、培训资格及录用资格。

（二）培训考核不合格，公示有异议并经核实的，不予录用。

（三）被录用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并经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继续聘用。

宁波市教育局

宁波市人事局

                                   二○一○年三月五日

附件1：报名材料清单

1、填写好的《2010年宁波市定向招聘幼儿园事业编制教师报名登记表》一式1份、近期免冠一寸白底彩照2张（其中一张粘贴在登记表上）；

2、身份证、宁波生源提供户口簿或户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荣誉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

4、其他能证明你符合报名条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